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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17) 

 
調整未行使購股權的行使價及數目 

 
 
董事會宣佈因於 2010 年 12 月 28 日配發新股予選擇以新股收取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

年度末期股息的股東，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補充指引，對尚未行使購股權的行使價及

數目的調整已於 2010 年 12 月 28 日生效。 
 
 
於 2010 年 12 月 28 日，本公司發行及分配 50,906,168 股新股予選擇以新股收取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年度末期股息的股東。 
 
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補充指引，按下文所述對尚未行使購股權的行使價及數目作出的

調整已於 2010 年 12 月 28 日生效： 
 
 調整前  調整後 
     
 
授出日期 

 每股

行使價

港元

未行使

購股權

數目

每股 
行使價 

港元 

未行使

購股權

數目

2007 年 3 月 19 日  17.654 131,464,326 17.653 131,468,183
 
有關調整的通知會另行寄發予購股權持有人。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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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1.00 港元的普通股 

 
「購股權」 指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可認購股份的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指 本公司於 2006 年 11 月 24 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補充指引」 指 聯交所就購股權計劃於 2005年 9月 5日發出的函件隨

附的補充指引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梁志堅 
 
 
香港，2010 年 12 月 30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a)七位執行董事，分別為拿督鄭裕彤博士、鄭家純

博士、冼為堅博士、梁仲豪先生、梁志堅先生、鄭志剛先生及鄭志恒先生；(b)四位非執行

董事，分別為鄭家成先生、周桂昌先生、梁祥彪先生及紀文鳳小姐；及(c)四位獨立非執行

董事，分別為楊秉樑先生、查懋聲博士（ 查懋聲博士之替任董事：查懋成先生）、何厚浠

先生及李聯偉先生。 


